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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时期以来，由于一些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职责不清，相互推

诿，相当数量的劳务派遣工还没有组织到工会中来。为最大限度地把

包括劳务派遣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，切实维护其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对组织劳务派

遣工加入工会作出以下规定： 

1、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都应当依法建立工会组织，吸收劳

务派遣工加入工会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。劳务派遣工应

首先选择参加劳务派遣单位工会，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委员会中应有相

应比例的劳务派遣工会员作为委员会成员。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建立工

会组织的，劳务派遣工直接参加用工单位工会。 

2、在劳务派遣工会员接受派遣期间，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可以委

托用工单位工会代管。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签订委托管

理协议，明确双方对会员组织活动、权益维护等的责任与义务。 

3、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应由用工单位按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

的百分之二提取并拨付劳务派遣单位工会，属于应上缴上级工会的经

费，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按规定比例上缴。用工单位工会接受委托管

理劳务派遣工会员的，工会经费留用部分由用工单位工会使用或由劳

务派遣单位工会和用工单位工会协商确定。 



 

4、劳务派遣工会员人数由会籍所在单位统计。加入劳务派遣单

位工会的，包括委托用工单位管理的劳务派遣工会员，由劳务派遣单

位工会统计，直接加入用工单位工会的由用工单位工会统计。 

5、劳务派遣单位工会牵头、由使用其劳务派遣工的跨区域的用

工单位工会建立的基层工会联合会,不符合建立区域性、行业性基层

工会联合会的规定，应予纠正。 

6、上级工会应加强督促检查，切实指导和帮助劳务派遣单位和

用工单位工会做好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和维护权益工作。 

 (此件发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，各全国产业工会，中共

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，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，全总各部门、

各直属单位) 


